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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
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
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耟𦥑 耟𠾼 耟 陽光能源控股有限公司 ╛
齇7）

持 續 關 連 交 易

於二零零八年八月十二日，本公司與華昌光伏訂立銷售協議，據此，本公司同意出
售，或促使其附屬公司出售，而華昌光伏同意購買，或促使其附屬公司購買太陽能硅
片。

於二零零八年八月十二日，本公司與錦州奧克訂立加工協議，據此，本公司同意委
聘，或促使其附屬公司委聘錦州奧克及╱或其附屬公司就砂漿進行加工，成為循環再
用的切割砂及切割液，此為切割太陽能硅棒成為太陽能硅片所需的材料。

於本公佈日期，華昌光伏分別由 (i)華新硅材擁有��%權益，而華新硅材之股權則由譚
先生全資擁有；(ii)佑昌燈光擁有��%權益，而佑昌燈光分別由莊先生之全資公司、沈
偉強先生（本公司全資附屬公司錦州華昌硅材料有限公司之董事）及獨立第三方Chong 
Yu Ka先生分別擁有��%、�0%及�%；(iii) Grand Sea擁勻 �汁

先

生為本公司之聯繫人。由
於焦生海先生為Grand Sea之主要股東，因此，根據上市規則，Grand Sea為焦平海先生
之聯繫人及本公司之關連人士。於本公佈日期，錦州奧克分別由錦州悅鑫（其股權由
譚先生全資擁有）及獨立第三方擁有 ��%及 ��%權益。因此，根據上市規則之定義，華
昌光伏及錦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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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之獨立董事委員會已告成立，以就銷售協議及加工協議之條
款向獨立股東提供意見，獨立財務顧問亦已獲委任，以就銷售協議、加工協議之條款
及其各自之年度限額向獨立董事委員會及獨立股東提供意見。

載有（其中包括）召開股東特別大會之通告、有關銷售協議、加工協議及持續關連交易
進一步詳情，以及獨立財務顧問就銷售協議、加工協議及有關持續關連交易之各項
年度限額致獨立董事委員會及獨立股東之意見函件之通函，將於實際可行情況下盡
快寄發予股東。

銷 售 協 議

日期﹕ 二零零八年八月十二日

訂約方﹕ 本公司

華昌光伏，於中國註冊成立之公司，分別由 (i)華新硅材擁有 ��%
權益，而華新硅材之股權則由譚先生全資擁有；(ii)佑昌燈光擁有
��%權益，而佑昌燈光之權益由莊先生之全資公司、沈偉強先生
（本公司全資附屬公司錦州華昌硅材料有限公司之董事）及獨立第
三方Chong Yu Ka先生分別擁有��%、�0%及�%；(iii)股東Grand Sea
擁有�0%；及 (iv)股東Seaquest擁有�%。

範圍﹕ 根據銷售協議，本公司同意出售，或促使其附屬公司出售太陽能
硅片予華昌光伏及╱或其附屬公司（「銷 售 交 易」）。

年期﹕ 銷售協議之固定年期為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個
財政年度。

價格﹕ 銷售協議項下交易之價格將以太陽能硅片之現行市價及銷售數
量為基準釐定。

銷售交易之條款﹕ 銷售交易之條款將根據個別訂單釐定，而有關條款將為一般商業
條款及不遜於獨立第三方向本公司提供之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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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售交易之 於銷售協議期間，銷售交易之年度上限將不會超過下列數額﹕
 年度限額﹕

(i) 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人民幣���,��0,000元；

(ii) 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人民幣�,���,��0,000
元；及

(iii) 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人民幣�,���,��0,000
元。

條件﹕ 銷售協議須待獨立股東批准，方可作實。

付款﹕ 銷售交易之付款將會根據訂約雙方協定之信貸條款，按照向獨立
第三方提供之一般銷售條款支付。

銷售協議之年度限額乃經參考下列各項後釐定：(i)本集團於二零零八年上半年之太陽
能硅片實際產量；(ii)預期由於擴充製造基地所帶動硅片產量之增長，而視乎當時市況
而定，產量可望於二零零八年、二零零九年及二零一零年年底分別約達��,000,000片、
��0,000,000片及��0,000,000片；(iii)預期華昌光伏對太陽能硅片之需求增長；及 (iv)向獨立
第三方出售太陽能硅片之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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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圍： 根據加工協議，本公司同意或促使其附屬公司委聘錦州奧克從事
砂漿加工（「加 工 交 易」）。本公司將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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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之聯繫人，而銷售協議及加工協議項下擬進行之交易將會根據上市規則構成本公
司之持續關連交易。

鑑於銷售協議及加工協議項下擬進行交易之相關年度總額之適用比率將超過�.�%，銷
售協議及加工協議須遵守上市規則有關申報、公告及獨立股東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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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 指 本公司股東

「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 指 百分比

承董事會命
陽 光 能 源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董事
許 祐 淵

二零零八年八月十二日

於本公佈日期，執行董事為譚文華先生、許祐淵先生及張麗明女士；非執行董事為焦平
海先生及莊堅毅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符霜葉女士、林文先生、王永權先生及張
椿先生。


